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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本校行政法規及其訂修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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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第一節 大學行政法規之定位 (p2-4)

大學行政法規：可區分為授權命令 (依法行政的法律授
權 )與職權命令 (依大學自治的機關職權 )。

授權命令舉例：依大學法第 36 條規定訂定的「國立臺
灣大學組織規程」、依大學法第 20 條及國立臺灣大學
組織規程第 49 條規定訂定的「國立臺灣大學教師評審
委員會設置辦法」

職權命令舉例：國立臺灣大學商標使用管理辦法、國立
臺灣大學學、碩、博士服借用要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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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本校行政法規訂修總論 (p4-7)

法規之訂定：經校內行政程序、主管機關監督程序

法規之修正：毋須再加上「修正時亦同」等語。

法規之發布：秘書室之「法規彙編」或權管單位網站
、函文公告 (含校園公佈欄 )。

法規之施行：發布施行、自發布日施行、自特定日施
行。

本校行政法規之適用原則：如「特別法優於普通法」
、「從新從優」、「從新從輕」或「實體從舊，程序
從新」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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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本校行政法規訂修之
       主管機關監督程序 (p7-10)

         

圖一 本校行政法規訂修程序(手冊 p.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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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行政法規

職權命令類授權命令類

校內行政程序完備
後報主管機關監督

校內行政程序完
備後施行

校內行政程序完
備後施行



第三節 本校行政法規訂修之
       主管機關監督程序 (p7-10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圖二 本校行政法規之主管機關監督程序 (手冊 p.1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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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授權命令類之本校
行政法規

校內行政程序完備後報主管機關校內行政程序完備後施行

主管機關備查
主管機關核定
後施行

主管機關核備
後施行



第四節 本校行政法規訂修之
       校內行政程序 (p10-14)

 本校重要法定會議：

校務會議：下有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、教職員宿舍委員
會及程序委員會

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

行政會議

教務會議

學生輔導委員會

各學院院務會議

各系 (科 )務、所務及學位學程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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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本校行政法規訂修之
       校內行政程序 (p14-16)

 本校各級行政法規訂修之
校內行政程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圖三 校級行政法規訂修程序(手冊 p.1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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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節 本校行政法規訂修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內行政程序 (p16-17)

 

 
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圖四 院級行政法規訂修程序 (手冊 p.1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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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本校行政法規訂修之
       校內行政程序 (p17-1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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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時

必
要
時

系級行政法規

系級會議通過後施行
 

 

陳核系級主管或系
級會議通過
 

系級會議通過後或系級主管核定後
施行

 
 

院級權管
單位會議
通過後施
行
 

院 級 權 管
單 位 會 議
通 過 / 陳
核 院 級 權
管 單 位 主
管

院級權管
單位備查

報告院級
權管單位
後施行
 

院級權管
單位主管
核定後施
行
 

報告校級
權管單位
後施行

校級權管
單位會議
通過後施
行

校級權管
單位主管
核定後施
行

校級權管單位備查

圖五 系級行政法規訂修程序 (手冊 p.19)



第二章

本校行政法規訂修作業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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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行政法規訂修作業原則

13

訂修前
• １法源應確認　２構想應完整 　３意見應蒐全　４影響應評估

訂修時

•１法規名稱應適當　２法意應明確　３結構應清晰　４體例應統一　５格式應正確　
•６體系應完整　７字語應精簡　８法規統一用字表　９法規統一用語表　
•１０文體應淺顯　１１法規標點符號用法　１２法規數字用法　１３法規字體與排版

訂修後

•法規發布程序
•法規之施行及生效



第一節 法規訂修前
       應準備事項 (p21)

 法源應確認

 構想應完整 

 意見應蒐全

 影響應評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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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法規訂修時
       應注意事項 (p21-24)

 法規名稱應適當：

 主管機關授權法規對大學行政法規名稱有特別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

 大學法第 32條規定：「大學為確保學生學習效果，並建立學生

行為規範，應訂定學則及獎懲規定，並報教育部備查。」→本校

據以訂定「國立臺灣大學學則」

 校內各單位本於職權訂修校內法規時，應依下列法規類稱態樣選用

適合之法規類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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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法規訂修時
       應注意事項 (p21-24)

 法規類稱態樣：

規程、準則、辦法、規則、細則、標準、要點

校內上位授權法規應依上列法規類稱態樣明定被授權法

規之名稱，俾使各單位規範相同或類似事務之法規有一

致之名稱。下級單位應依上位授權法規規定訂修被授權

法規之法規名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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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法規訂修時
       應注意事項 (p21-24)

 國立臺灣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6 條規定：

「本會任務及職掌如下：一、研擬有關本校校務發展下列方

案及其預算之建議： 1. 教學研究。 2. 組織架構。 3.人力

規劃。 4.財務籌措。 5. 校產處理。 6. 校園規劃。 7.空間

分配。二、處理校務會議授權辦理之事項。三、處理校長交

辦之事項。」、第 9 條規定：「 ( 第 1 項 ) 本會為遂行各項

任務，進行先期作業，得設各種工作小組或辦公室。 ( 第 2

項 ) 前項各種工作小組、辦公室之設置辦法或要點另訂

之。」→國立臺灣大學校園校舍空間分配小組設置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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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法規訂修時
       應注意事項 (p24-31)

法意應明確 (p24)

結構應清晰 (p24 、 25)

法規結構

條文結構

體例應統一 (p25-31)

首條體例 (p25-27)

末條體例與法規沿革格式 (p27-3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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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法規訂修時
       應注意事項 (p24-31)

首條體例 (p25-27)
如無授權法規：應至少包括訂定目的及法規名稱，

訂定主體得由各單位依實際需求書寫。
如有授權法規：應至少包括法源依據及法規名稱，

訂定主體及訂定目的得由各單位依實際需求書寫。
訂定主體名稱、法規名稱得使用簡稱或全稱。
法源依據如有二種以上者，應由位階高者至位階低

者依序、全部臚列，並應盡量記載至具體條號。授
權之法規名稱不須加上引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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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舉例說明

20

有無授權
法規

正確案例 應修正案例 修正後

有

國立臺灣大學組織規程第 1
條規定：「國立臺灣大學
(以下簡稱本大學)依大學法
第三十六條規定，訂定國立
臺灣大學組織規程 (以下簡
稱本規程)。」

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多房間職
務宿舍分配及管理要點第1點
規定：「本校編制內(不含附
設機構)支薪之專任教職員警
，除…得申請借用一般多房間
職務宿舍 ( 以下稱一般宿
舍)。」

本校依宿舍管
理手冊第五點
規定，訂定本
要點。

無

國立臺灣大學卓越研究大樓
使用管理要點第 1 點規定：
「國立臺灣大學卓越研究大
樓 (以下簡稱本大樓 ) 為提
供全校研究發展之空間，特
訂定本要點。」

國立臺灣大學開放空間命名原
則第 1條規定：「 (第 1項 )
本校校園開放空間包含綠地、
廣場、水池等類型。 ( 第 2
項 )各類開放空間名稱以自然
形成為優先原則。」

國立臺灣大學
開放空間命名
要點第 1點：
「本校為針對
校園開放空間
命名，訂定本
要點。」



第二節 法規訂修時
       應注意事項 (p24-31)

末條體例 (p27-31)

法規末條應依該法規訂修程序書寫。職權命令僅須
經校內行政程序便完備其訂修，授權命令則可能包
括校內行政程序及主管機關監督程序。法規末條並
應書明施行日期。

施行日期之體例：自發布日施行、自特定日施行、
發布施行。

因修正法規時之行政程序通常與訂定法規程序相同
，故不必另書寫「修正時亦同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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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舉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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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確案例 應修正案例 修正後

國立臺灣大學學則第 92條規定：
「本學則經教務會議通過、校務
會議報告後，自發布日施行，並
報教育部備查。」

國立臺灣大學學雜費收入收支管
理要點第 8點規定：「本要點經
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
審核通過，報教育部備查後，自
發布日施行。」

國立臺灣大學學雜費收入收支
管理要點第 8點規定：「本要
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理
委員會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行
，並報教育部備查。」

國立臺灣大學違反送審教師資格
規定及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第
23點：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
務會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
行。」

臺大管理學院諮詢委員會設置辦
法第 5條規定：「本辦法經院務
會 議 通 過 後 施 行 ， 修 正 時 亦
同。」

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諮詢委
員會設置辦法第 5 條規定：
「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，
自發布日施行。」



主管機關監督程序不一致案例

 大學法第 32條：

大學為確保學生學習效果，並建立學生行為規範，應訂
定學則及獎懲規定，並報教育部備查。

 國立臺灣大學學則第 92條：

本學則經教務會議通過、校務會議報告後，自發布日施
行，並報教育部備查。 

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個人獎懲辦法第 19條：

本辦法經學生輔導委員會議通過，送校務會議核備報請
教育部備查後 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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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位法源與下級法規監督程序
不一致案例 

 國立臺灣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5點：
(第 1項 )各學院 (含共同教育中心 )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（下稱系
所）為辦理各項招生，應成立院系所級招生委員會以議定各項招生作
業規定。
(第 2項 )前項院系所級招生委員會組織規定應包含規定名稱、法源依
據、招生委員會之組成方式、人數、職掌、任期及其他招生相關事宜
，並報本校招生委員會核備。
 

 政治系招生委員會組織辦法：
 第 1條：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 24條及本系各項招生之需求訂定之

。

 第 6條：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並報請本校招生委員會核定後
，自發布日實施。 24



上位法源與下級法規監督程序
不一致案例 

 哲學系招生委員會組織辦法：
第 1條：本辦法依本校學士班甄選入學招生辦法、研究
所招生作業共同準則訂定。
第 8條：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並報請本校招生委員
會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 法律學院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：
 第 1條：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為辦理本院招生相關

事宜，設置招生委員會。
 第 10條：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行

。 25



第二節 法規訂修時
       應注意事項 (p24-31)

 施行日(p27-28)
 自發布日施行：法規施行日依發布日期而定，且「自發布之日起算

至第三日起發生效力」。

 自特定日施行：法規施行日由主管機關、校內會議或權責主管直接

於末條明定特定日期，且法規自該特定日起發生效力。如僅部分

(修正 )條文另定特定施行日期者，應書寫為「…自發布日施行。

但修正第○○條，自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施行」，並自該特定日

起發生效力。

 發布施行：法規施行日由主管機關核定，但不書寫於法規中。該特

定施行日期可能為主管機關函復之日，亦可能另定往前溯自校內審

查會議通過之日期，或向後發生之特定日期。 26



第二節 法規訂修時
       應注意事項 (p24-31)

法規沿革：為法規實際訂修之歷史紀錄，應依據法規末條所定
之訂修程序書寫，且應依法規訂修之時序於法規名稱下一列開始
書寫；如法規修正次數超過 10次，則僅須保留最近一次完整之
修正歷程，並於下方加上「 ( 完整修正歷程詳條文末 ) 」，其餘
則於法規末條下一列開始依訂修時序書寫，並於第一行加上
「 (完整修正歷程 )」。法規沿革之句末不須加句點。

 法規沿革條次之寫法，依條數及連續與否不同，書寫如下：
 單一條次：第○○條。
 不連續多條次：第○○、○○、○○條，中文條次之間以頓

號分開。
  連續多條次：第○○至○○條。

27



第二節 法規訂修時
       應注意事項 (p24-31)

格式應正確(p31-33)

 法規名稱為「要點」者，條文應冠以「一、」、
「二、」字樣，並稱作「第○點」，其餘法規名稱之條
文，應冠以「第一條」、「第二條」字樣，並稱作「第
○條」。

 法規結構分章者，應冠以「第壹章」、「第貳章」，如
再細分為節，應冠以「第一節」、「第二節」。

 條文如要加上名稱，應書明：「第一條 ○○○」、「一
、○○○」。

 項、款、目之格式：見範例1-3
28



第二節 法規訂修時
       應注意事項 (p24-31)

 修正法規廢止少數條文時，為了避免後面的條號更動，
而造成引用上的困難，得保留所廢條文之條號，並於其
下加括弧，註明「刪除」二字。

 修正法規增加少數條文時，為了避免後面的條號更動，
而造成引用上的困難，得將增加之條文，列在適當條文
之後，冠以前條 (點 )「之一」、「之二」等條 (點 )
次。

 法規引用格式 (p3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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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法規訂修時
       應注意事項 (p24-31)

體系應完整 (p33)

字語應精簡 (p34)

文體應淺顯 (p37)

法規統一用字、用語表 (p34-37)

法規標點符號用法、法規數字用法 (p38、 39)

法規字體與排版 (p3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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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法規訂修後之
       發布與施行 (p40 、 41)

法規發布程序 (p40 、 41)
法規訂修完成後應對外發布，如登載於校秘書室

「法規彙編」網頁及各法規權管單位網頁，另針對
影響教職員生權益甚鉅之重要法規，並得再以公告
（含校園公佈欄）方式為之。

法 規 發 布 時 ， 應 於 法 規 右 上 角 標 示
「【○○○ .○○.○○發布】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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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舉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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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法規訂修後之
       發布與施行 (p40 、 41)

法規之施行及生效 (p41)

自發布日施行

自特定日施行

發布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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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

本校行政法規訂修之格式與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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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 新訂法規草案之
       格式及範例 (p43)

新訂法規草案擬具後，應視需要撰寫總說明或逐條說明。

法規名稱

總說明

逐條說明

範例1-1

範例1-2

範例1-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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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修正法規草案之
       格式及範例 (p43 、 44)

 修正法規草案擬具後，應另撰寫條文對照表，針對擬修正之
條文逐條說明修正理由。

 法規名稱：法規名稱有修正時，應以舊名稱為標題名稱。

 條文對照表：法規名稱有修正時，應增加「修正名稱、現
行名稱、說明」三欄。

 條文下之項、款、目有修正或增、刪時，修正條文及現行
條文欄均應列出條文全文，不應僅列變動部分。

 法規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加劃邊線原則

 範例2-1、範例2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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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本校法制作業手冊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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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手冊方案：
方案一 法制作業檢核表

各單位於訂修法規時填應寫「法制作業檢核表」，此檢
核表應由單位承辦人、單位主管、一級單位秘書及一級
單位主管核章，即由單位主管、一級單位秘書與一級單
位主管進行第一層的把關。

如係院務會議通過的法規，應將法規修正草案連同上述
經檢核人檢核完畢之檢核表併送院級會議審核；如檢核
表不符規定即退回給承辦單位重新修改，修正完畢後始
能提交院務會議審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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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手冊方案：
方案一 法制作業檢核表

如係校級會議 ( 校務會議、行政會議、教務會議、學務
會議等 ) 通過的法規，應將法規修正草案連同上述檢核
人檢核完畢之檢核表，併送到所屬校級會議審核；如檢
核表不符規定即退回給承辦單位重新修改，修正完畢後
始能提交校級會議審議。

未來會發函給全校各單位要求自 111 年 3 月 1 日起如欲
提送校級會議審議之法規修正草案均應按照手冊內容訂
修並檢具檢核表。如檢核表不符規定，即退回給承辦單
位重新修改，修正完畢後始能提交校級會議審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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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手冊方案：
方案一 法制作業檢核表

法務處例行性檢核：自 111 年 4 月 1 日起，法務處每個
月底將輪流請 2 至 3 個一級單位 ( 學院、一級行政單
位 )提交當月及前一個月 (共計兩個月 ) 的修訂法規文
件與檢核表予法務處審核並給予改進建議。

40



法制作業檢核表

共 13個檢核項目，均應勾選。

應實質檢核，並由單位主管、一級單位秘書與
一級單位主管進行第一層把關。

如檢核表不符規定，即退回給承辦單位重新修
改，修正完畢後始能提交相關會議審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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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手冊方案：方案二

要求職掌法規訂修業務之新進承辦人員均應先觀
看法制作業手冊教育訓練之線上教學影片，並通
過測驗，測驗成績作為考績評比標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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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手冊方案：方案三

加強宣導法制作業手冊，例如於新進主管座談會
或適當場合進行宣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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